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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新县财政局关于2025年第一季度政府 

采购需求监督检查结果的通报 
 

各县直各单位： 

按照《新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5年第一季度政府采购需

求管理监督检查的通知》要求，近期，我局对县直各单位

2025年第一季度政府采购项目采购需求管理情况开展了一次

专项监督检查，经各单位自查和财政部门重点抽查，现将结

果通报如下： 

一、自查情况 

各采购单位均能按照通知要求对照项目采购需求确定书、

采购实施计划、审查意见书等情况填报并上传了《政府采购

项目采购需求制定情况自查备案表》。 

二、抽查情况 

经检查,被抽查项目新县城市发展综合事务中心新县数

字化城市管理系统运营项目、新县教育体育局智慧宿舍和请

假系统管理平台项目、新县水利局2024 年新县小型水库工

程维修养护项目（白蚁等害堤动物防治）项目等采购需求基

本都能够落实政府采购相关政策，在组织开展政府采购项目

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市场调查制定的采购需求基本清楚明了、 

 

 

 

 



表述规范、含义准确，政府采购实施计划能够按照《政府采

购需求管理办法》等规定执行，政府采购风险控制和需求审

查比较客观和规范。 

三、存在问题 

新县教育体育局智慧宿舍和请假系统管理平台项目采购

实施计划存在填报错误等情况。 

四、下步建议 

请新县教育体育局加大政府采购文件制定内部审核力度，

杜绝类似情况发生。各采购单位务必高度重视采购需求管理

工作，严格按照《新县财政局关于转发<政府采购需求管理

办法>的通知》、《新县财政局关于转发<信阳市财政局关于

印发采购需求、实施计划和审查意见（指导范本）的通知>

的通知》等有关要求，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实施计划管理，

维护公平、公正、透明、诚信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，为优化

政府采购营商环境落实好主体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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